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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所務事普宜雷） 
GUNN LOUIE 
Phone SE 0823 Suite L 
440 Main St. Vancouver, B.C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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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京
|
英
國
海
空
兩
軍 
昨
連
續
襲
攻
德
屬
海 

岸
數
次 
雖
地
白
與
詳
細
情
形
未
有
宣
佈 
但 

信
其
地
点
爲
法
國
海
岸 
其
目
的
爲
展
開
大
規 

模
之
海
空
軍
游
擊
戰
。
使
徳
軍
忙
於
防
守
海
岸 

。。無
暇
兼
顧
進
攻
英
國
。

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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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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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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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施
行
新
積 

極
的
外
交
政
策 
冀
圖
阻
止
歐
戰
蔓
延
東
亞 
擬 

今
後
不
再
與
英
美
暨
軸
心
各
國
合
作 
維
持
東
亞 

秩
序
，

藥
材 M
 

海,味:
』 

瓷
器
」

浸

拿-

一\
尸

—
丿
至
  

4

 f

一/
L
 

1

月

—
日
至
七
月
十
七
 

七
月
卜
日
至
七
月
"

七

一 〔 
蘭
市
當
公
前
〕

一〔
巴
力
考
市
公
固
〕 

二
喜
市
定
公
園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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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 月 大 
寸

同B
陸
相
畑
俊
六 

政
府
利
用
歐
戰
時

記
者
稱 
亦
主
張
日
本 

嚴
秧
手
段
對
付
第
三
國

食品
%

〔
蘭
市
當
公
園
〕

〔
巴
力
考
市
公
園
〕

八
月
三
日
至
八
月
卜
日
 

八
月
卜
七
至
八
月
廿
四

毎 隻

新
正
 

到
金
 

錢

之
阻
礙
日
本
國
策
之
實
施
者
，

■
我决調大軍援安南殲倭 

重
慶
卄
五
日
電 
外
交
部
長
王
寵
惠 
因
法
阈
允 

許
倭
寇
之
要
求 
停
止
滇
越
鐵
路
貨
物
運
輸 
于 

我
國
交
通 
lyL
碍 
特
向
法
國
政
府
提
出
抗
議 
據 

昆
明
消
息 
滇
越
鐵
路 
已
停
止
連
械 
平
日
該 

路
所
運
之
軍
火 
約
佔
全
部
舶
來
者
三
分
之
二

紙 
料/ 

水
貰
：通 

相
宜
a,L

也

';'.
  
7-.
:-;,:1̂
^

O
N

E( 

94
CIT
 

1
 A
 A
 

11

重

要

电

桃

 

法
各
部
停
戰
等
於
亡
國
 

柏
林
卄
五
號
電 
德
方
是
日
發
表
停
戰
和
約
條
件 

，
其
大
要
須
法
蘭
西
各
部
壹
齊
停
止.
抗
戰 
幷
由 

法
國
將
國
內
任
何
人
物 
壹
經
德
警
求
到
一
，卽
須 

緝
拿
解
交 
其
餘
條
件 
一
略
約
如
左
、 

㊀
德
軍
擬
佔
據
法
國
之
大
西
洋
沿
岸
？
幷
副
定
界 

線
內
土
地
一
而
得
享
「
佔
據
國
之
壹
切
權
利
」 

屈
軍
佔
據
區
內
之
豈
切
法
籍
官
員
 
須
立
卽
奉 

令
恪
守
德
軍
命
令
。
與
德
軍
澈
底
合
作
。 

㊀
法
國 
一 
切
德
籍
監
犯 
須
卽
解
交
德
軍
。

▲
法
意
停
戰
條
件

羅
馬±2

九
號
需 
意
大
利
停
戰
條
件♦
是
日
發
表 

意
大
利
所
佔
據
之
土
地
。
以
恵
軍
之
現
在
前
綫

〔
工
小
賽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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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城
埠
賽
會
〕

八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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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至
九
月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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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
小
心
驗
過
。
及
配
以
適
當
之
眼
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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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汝
可
以
看
物
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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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思
想
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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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
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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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政
府
竟
未
通
知
重
慶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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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之
意
已
决 

日
本
海
軍
：
若
由

此
次
法
日
訂
〕 

查
中
國
援
助
亠 

海
路
侵
入
安
一

IJ
亜

義

泰

公

今
日
之
眼
鏡
邊
及
臂
。
是
極
時
电
的
。
而 
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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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。
請
早
約
定
時
間
光
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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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重
慶
注
意
安
南
問
題 

時
報
載
重
慶
電 
倭
機
一 

線
之
華
軍
亦
積
極
反
攻

籍

曲"I

重
慶 
鄂 

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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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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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
斗
梅

國
戦
敗
之
消
息
傳
來
後 
重
慶
人
十
皆
轉
移"
光 

注
意
歐
局 
及
關
懐
安
南
問
題 
測
度
日
本
有 

無
强
佔
安
南
之
可
能
。

*
手士

還
有
廉
價
書
籍
目
錄
印
備 
函
取
卽
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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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價
三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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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
庄
子
元 
牛
價
五
元

新
到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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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: 花生油
卜淨絲苗

率H
米

合時水貨
新鮮鹹魚

雜貨藥材 

各
樣
 
齊
備
•

喊
線
詩
麽
〔
六
二
五
六
〕

人
均
爲
之
惋
惜 
但
同
時
以
爲
法 

不
久
當
能
結
束 
美
俄
兩
國
大
約 

入
戰
爭 
而
能
增
加
對
華
援
助 

而
提
早
結
束 
華
方
人
士
又
堅

法
國
失
敗
. 

國
敗
後 
歐 

已
决
不
致
被
一 

中
日
戰
爭
或

牛
價
，二
叁

跳
雞
聽
摘上海春秋 
五
元 
牛
價
二
元 X
 

歷
代
名
媛
著
作
「
香
閨
豔
影
」
六
毛 
半
價   

5
 希

爲
界
一 

之
吉.

幷
由
法
國
割
讓
非
洲
法
屬
索
爲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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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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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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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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浪
漫
小
史
色
迷
鏡 

二
元

都
之
法
屬
鉄
路 

至
法
國
軍
械

半
價
七
重
*

連
環
圖
畫
，
一
二
嘗
坛

簡
明
易
讀 
二
一
恒
N

- 
美
術
攝
影
集
「
美
育
」
苗
二
元
 

半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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伶
界
大
王
梅
蘭
芳
化
裝
攝
影
大
觀 

半
價
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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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
無
論
如
何
艱
苦
•
必
須
繼
續
抗
戰
：
最
少
至
歐 

戦
結
束
一
爲 止 
希
望
同
時
歐
西
列
强
或
實
行
制
裁 

日
本
。結
束
遠
東
戰
務3
中
國
當
能
居
有
利
地
位" 

▲
德
人
反
對
日
本
估
安
南

關
於"
本
是
否
敢
以
武
力
估
安
南
間
11 
華
方
當 

局
人
員
总
見 
以
爲
德
國
常
不
欲
安
南
入H
本
手 

而 
11 英
美
法
三
明
在
遠
東
有
雄
厚
之
海
軍
實
力 

o
n
本
山
此
當
未
敢
輕
舉
妾
動 

乂
據
重
慶
之
德
信
及
與
德
政
府
有
關
之
德
人
表
示 

。
極
端
反
對
日
本
估
安
南 
彼
萊
乂
云
日
本
不

將
由
德 
总
共
享
、
軍
械
不

關公商標。 脚效藥品

得
拆
毀 
須
完
整
的
繳
交
德.总 
非
淪
陷
區
不
得 

製
軍
械 
淪
陷
海
岸
壹
切
防
事 
須
卽
交
德
收
管 

法
海
軍
除
巡
守
殖
民
地
者
外
、
餘
須
托
交
德
意

參茸 強精 /
乂一
『 每樽五毛 

/
每打五圓

老
婆
奴 
半
價
六
毛 

革
命
黨
演
義 
三
毛 8 二 

國
府
要
人
合
著
「
最
近
祖
國
大
勢
」 

實
價
二»
 

對
外
宣
傳
必
携 
贈
送
西
友
佳
品 

短蔣總裁抗戰言論集 
耳八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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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管 
横

府
承
認
召
囘
一
切
西
船 

不
准
法
國 

交
出
一 
切
飛
機
塲 
軍
械
厳 
鉄
路

虧
、阳
肢
無
力
、面
色
黯
淡
、夜
筑
小
便
、流
汗
等
症

期

永
昌
膏
儂
專
治
 

永
昌
水
 

II
專
治

四
時
感
冒
傷
 M
鼻
塞 

豆
暑
炎
熱 
有
備
無
患 

痛
嘔
肚
痛 
臓
寒
度
塞 

抽
筋
絞
揪 
胃
滯
胸
膈 

^
痛
。
骨
痛
。
胃
痛
。 

腰
添
。
退
鯉
。
消
滞
。

暨 
一 
切
交
通
要
具
俾
德
意
共
管 
封
禁
一 
UJ 無
經 

電
台 
代
德
國
連
輸
貨
物
入.总 
禁
止
國
民
參
加 

外
國
軍
役 
與
德
當
局
合
作
召
囘
一 
切
難
氏 

凡
上
倏
件 
將
由
德
國
停
戰
委
會
執
行 

而
由
法 

方
派
代
表
參"也
。便
方
承
認
將
經
過
情
形 
通
知 

意
大
利 
法
方
如
有
貨
物
財
寶
出
產 
須
先
報
吿 

德
國 
德
國
則
承
認
維
持
淪
陷
區
內
法
人
之
安
全 

。
至 
一 
切
行
政
費
用 
由
法
政
府
負
担
云
。。 

•
香港拆毀內地交通橋梁 

香
港
卄
六
日(
英
統
一
社
)
電 
據
英
軍
某
發
言 

人
稱 
在
香
港
與
日
人
佔
領
之
中
國
上
地
邊
界
橋 

梁 
已
盡
行
拆
毀 
斯
舉
係
爲
「
預
防
計
」
云 

•
倭賊侵入安南現未証實 

上
海
廿
六
號
電
。。此
間
盛
傳
日
軍
由
華
南
越
境
侵 

入
法
屬
安
南 

111 
此
項
消
息
尙
未
證
實 
據
倭
海 

軍
某
變
言
人
稱 
梁
未
接
到
有
衝
突
事
件
之
報
吿 

偷
有
之
。。渠
當
然
知
之
也
乂
據
法
領
事
署
否
 

認
有
若
何
反
常
事
件
發
生 
謂
由
河
內
傳
來
消
息 

安
南
境
內
情
形
如
常
云

，O
倭將宣布東亜門羅主義

東方璀四毫 
良友脳四毫 

中華触四毫 
新寧财毫半 

香
港
循
環
報
壹
毫 
探
海
燈
小
報
三
眼
壹
毫 

中
華
新
地
圖
五
毫 
廣
東
大
地
制
堂
1*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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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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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m

改
毎
椎
生
厶
口
 

退
眼
力
曰
巨
丑
壹
毛
堵
*

特
突( 

鎖
德
一

德
國 
且
芸
方
協
助
英
國
在
遠
東
封 

- 
故
德
國
以
犠
牲
換
來
之
利
益 
一 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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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新 A

卜
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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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各
省
地
理
物
也 

出
版 
新
中
成
分
省
圖
 
產
交
通
説
明
鼬
：
」

• 
毎
本
原
價
三
元
五 

特
售 

二
元   

^
 丞

〔
寄
貨
一 

〔
溫
哥"

應
任
由
日
本
享
受
云
二

■
倭南進以佔安南爲首着 

英
京
廿
五
日
電 
路
透
社
東
京
消
息 
謂
日
軍
華 

南
司
令
部) 
宣
佈
開
始
運
動 
擬
用
武
力
遮
斷
法 

屬
安
南
運
械
入
華
之
接
濟
綫c

查
安
南
人
口
共
有
二
千
三
百
卅
二
萬
五
千
餘
。 

香
港
電 
重
慶
訊 
重
慶
掃
蕩
報
發
表
報
吿 
H
 

軍
陸
續
由
廣
西
調
動 
向
法
屬
安
南
邊
界
進
發
，。 

同
時
又
佔
據
香
港
邊
界
地
方 
顯
示
日
軍
有
意
南 

逆 
第
壹.步
侵
入
安
南 
若
日
軍
侵
佔
安
南
得
手 

將
來
更
進
佔
緬
甸
非
能
濱 
及
荷
屬
東
印
度
， 

査
重
慶
掃
蕩
報
。。乃
中
國
晚
軍
機
關
報 
。 

■
倭賊機百餘架又炸東慶

者
自
理
。
外
埠
僑
胞
惠
顧
。
請
購
柯
打
紙 

金
利
源
。
活
生
行
。
廣
萬
土
。
元
發
號
。

( 
長
傳
記 
篇
介
石
信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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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
渦
一
笑 
二
只
晟
自 

雙
孝
女
尋
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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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
榮 

英
雄
淚
史
一 
一1
、广
候
七 

歸
間
鏡 
二
只 
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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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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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1 
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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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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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巧
娥
眉
二
只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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撮
仁
悼
英
魂
」
新
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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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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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
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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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
詼
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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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
只
 

糧

制按 
C01 

安 符 q
 

词便犯 
广利

YE

菜米 
油糖 

什貨
爪仁 

茶豆 
藥 
材

C B

V
 只

玉
梨
 
魂

”薛
覺
先 

三
伯
得
二
八
飛
天
英 

聚
珠
涯
二 
臂
瑞
英 

夜
困
曹
府
二
只
靚
榮 

活
将
軍
二
貝
肖
麗
章 

快
活
將
軍
三
卷
一 
一口、 

之
虞
也
情 

一一口"

起
救
國
 

衞
屮
華
一

1: 

軍 

我
，
河 

1111 

一 
三
進
行
曲 

聖
抗
戦
歌

♦>•-■
、 

,
1
L
/

手

、1
、 

戸1
!

重
慶
上
六
日
遍 
今
日
正
午
有
賊
機
门
除
架 
分 

四
隊
端
炸
重
慶 
次
拿
大
傳
道
醫
院
被
炸
成
云
上 

働安南已發生戰事之私訊 

香
港
什
六
號
电1
香
港
电
訊
報
稱 
接
到
「
私
人 

消
息
」 

法
房
安
南
已
發
生
戰
事
』

守•
只

A
擬
不
再
與
英
美
合
作 

東
京
廿
六
日
電 
據
各
報
登
載

情單<
便

譚
任
葉
翁
：ZJ一

謝
虽
二
 

黃
似
英
菅
小
情
弓
只
 

廖
夢
覺
全
1
£
儿
栽
二
 

上
将
冰
4
：1

扌
幽
口
八

式
宣
布
「
東
亞
門
羅
主
義
」 

其
目
的
在
令
東
亞 

各
國
領
土
自
主 
不
許
任
何
國
家
干
涉
東
亞
事
務

函索即哥

M
M

H
BSM

J^^

其
內
丄
又
訊
廣
西

抵

越
邊
界

憑

曰

堂

一4.2

“3上
-

•..<-n

.--

一，;

&
  

UV 

E
C
 

-
t
  

:.K
  
KN 

言

血

 

..VA 

國

！3

蔵

漂

 

店

二

FO
B

••.̂
二
，

,■<
■v-
, ̂

」J.  

-.v
v.r
  
“

r<*

.r,̂

•.
〃
.♦•
，，，：
>

二
、 

1

F
u

r;;

'::.!;
選
   

•.■;
>: 

8sli
Bi#

■
1
 

E
E
C

一一一

民刑訴訟 
交易合同 

各項無梳 
親友委托

交涉事宜 
買賣契約 

按揭經紀 
快捷妥當

雷根

寫
字
樓
在
緬
街
四
百
四
拾
號 

電
話 
詩
麽 
0
人
二
三

&

體
熟
血
僑
胞
請
爭
先
購
買
.

音
韻
淸
亮
文
雅
。
百
聽
不
厭
。
每
只
壹
元
二 

五
。
曲
目
奉
送
。
購
買
八
貝
以
下
寄
費
自
理

整公漢4


